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条款。

3. 如竞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不需要供应商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服务需求一览表

	分标
	1

	采购清单及服务参数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参数
	分项预算合计（万元）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

	
	1
	南宁市公安局2026年宣传视频及微电影摄制服务
	1
	项
	1.时长：每集8分钟左右。

2.集数：20集。

3.视频分辨率:1920×1080P＼60Hz，行频为67.5KHZ。

4.音频视频编码:H.264＼AVC。

5.每集拍摄制作周期：15日/集（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同时多集拍摄）。
6.设备使用

（1）超清4K-3840×2160分辨率参数摄影机1台（包含全套镜头：广角镜10mm、HR变焦25—250mm、长焦等镜头，脚架、遮光斗等附件）、摄影组灯光全套。

（2）无人机影像传感器相机（1台）：4/3 CMOS，有效像素 1 亿。长焦相机视角（FOV）：15°等效焦距：168 mm光圈：f/2.8对焦点：3 米至无穷远。录像分辨率：H.264 ALL-I/H.265 标准*6K：6016×3384@24/25/30/48/50/60fps。相当于或优于大疆Mini御4Pro或相同配置无人机。

（3）摄影机（2台）：感光器类型 RED DRAGON 1380 万像素 Super 35 mm CMOS，有效像素 5120 x 2700，感光器尺寸 25.6 mm x 13.5 mm（对角线：28.9 mm），动态范围 16.5+档。帧速率 5K 全画幅 (5120 x 2700) 。相当于或优于RED SCARLET-W电影机。

（4）辅助设备，大摇臂、小摇臂、轨道套装、专业灯光、影视专业收音系统、稳定器及发电机、升降机、1.2米电控滑轨、斯坦尼康稳定器等1套。

（5）后期非编剪辑电脑系统，视频分辨率1920×1080P＼60Hz，音频格式为48 Bit杜比音效（全片后期专业调色：达芬奇调色台）2套。
7.投入人员要求
（1）导演、编剧、制片组3人（与本项目有关专业的中级职称以上，具备微电影摄制经验）。导演：在拍摄制作中担任总负责人,全面协调剧组的各项工作,指导演员的表演方式,使影视作品达到预期表达要求的专业人员。编剧：根据甲方的创意和要求进行创作脚本或剧本改编。制片人：监督拍摄的质量、进度和资金流向；处理行政管理和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具备微电影摄制经验）

（2）摄影师、摄影助理、灯光师摄影组6人。负责宣传视频及微电影的前期摄制工作。

（3）化妆师、场工、录音组5人。辅助摄影团队，完成一些特殊场景搭建和美化任务。

（4）后期剪辑、包装组2人。熟悉操作各种相关视频制作软件，能较好的理解导演意图，完成作品制作。

（5）专业配音2人（男\女）。为宣传视频和微电影配音。
	7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个日历天内。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合同签订30天内完成以上视频成品交付。 
▲三、服务期限：具体以签订采购合同的时间期限为准。
▲四、提交服务成果地点：南宁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验收标准、规范：

1、服务内容应与采购合同一致，交付服务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2、技术或资料、交付清单等资料齐全。

3、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成果自查及整改，并经采购人确认。服务符合要求，才作为最终验收。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采购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5、其他验收要求按本项目采购合同执行，并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六、售后服务要求：

1、磋商供应商成交并签订合同后，项目实施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具体的实施方案，对项目各阶段在时间节点、进度控制、组织管理、质量要求等方面提出明确具体的安排，经采购人同意后组织实施。
2.质量保证期：质量保证期 1 年（自服务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3.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供应商确保服务期间提供7×24小时的电话支持服务，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及时解决培训中各种问题，一旦出现电话解决不了的问题，2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解决。
▲七、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包含拍摄制作的租赁及拍摄制作费等；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必须包含的费用。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项目全部服务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按结算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合规发票后，按合同全额支付服务费。

   3、特殊说明及要求：

    （1）版权说明及要求：①所有磋商内容的版权归南宁市公安局所有，未经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复制或转让第三方，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用途；②成交供应商如使用第三方影像、音像、文字等素材，版权须得到授权合法使用，否则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保密说明及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具备保密资质或签订保密协议，严格保守视频剧本、成品以及拍摄中知晓的秘密。

（3）成交供应商需提供拟制的拍摄方案，包含主要人员及摄制所需的摄影机、灯光、道具等辅助设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视频作品摄制完成后，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协调安排通过验收后的20集每集8分钟左右的南宁公安宣传视频及微电影在南宁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期间，中午12时至14时之间或晚上19时至22时之间的时段进行播放，并于2026年将上述成片播放完毕，此项产生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其他要求：供应商须具有专业影视制作能力。


	服务需求一览表

	分标
	2

	采购清单及服务参数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参数
	分项预算合计（万元）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

	
	1
	南宁市公安局2026年度南宁新闻网媒体服务
	1
	项
	   1、以南宁新闻网为宣传媒介，开展南宁公安宣传报道：在南宁新闻网首页显著位置开设《首府公安》宣传位，点击进入《首府公安》，宣传位在合作期间发布采购人报道数量不少于50篇。

   2、为南宁市公安局的“南宁警方”微信公众号提供运营和推广服务：

（1）派出1名专职微信图文编辑人员到南宁市公安局，在公安局宣传部门指导下，具体负责“南宁警方”微信公众号全年每日发布内容的策划、撰写、编辑制作、技术支持等；

（2）安排1名文字和视频外采人员为采购人开展宣传采访活动。
	2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历天内。

▲二、服务期限：一年，具体以签订采购合同的时间期限为准。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南宁市公安局指定地点。

▲四、验收标准、规范：

1、服务内容应与采购合同一致，交付服务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2、技术或资料、交付清单等资料齐全。

3、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成果自查及整改，并经采购人确认。服务符合要求，才作为最终验收。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采购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5、其他验收要求按本项目采购合同执行，并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五、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后，项目实施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具体的实施方案，对项目各阶段在时间节点、进度控制、组织管理、质量要求等方面提出明确具体的安排，经采购人同意后组织实施。

2、质量保证期：自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之日止。

3、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确保服务期间提供7×24小时的电话支持服务，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及时解决培训中各种问题，一旦出现电话解决不了的问题，2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解决。

▲六、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必须包含的费用。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项目全部服务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按结算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合规发票后，按合同全额支付服务费。
3、特殊说明及要求：

（1）为保证服务质量，供应商需在首次响应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项目实施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方案等；

（2）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维护双方权益，保证采购人的宣传广告发布准时到位。


